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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女法官解局：“外嫁女”土地权益的碰壁与破壁

2025 年初春，永州某村组的村

民大会上，一项“民主决议”以压

倒性多数通过：外嫁女不得参与集

体经济收益分配。

30 岁的李佳（化名）坐在自家

堂屋里，听着窗外传来的消息，手

里攥着那本从未变更过的户口簿。

从出生那天起，她的户籍就登记在

这个村庄；结婚后，她的户口也没

有变动——“根在这里，地在这里，

凭什么我不是这里的人？”

但她低估了那纸“村规民约”

的力量。

该村组将闲置土地出租给外

来者用作墓地，每年收取的租金

作为集体经济收益，按人头分红。

3000 元，不多，却像一把尺子，量

出了她在乡土社会中的真实位置：

户口在，地还在，医保还在村里缴，

但“人”已经被“投票”出去。

“我也是村集体成员之一，凭什

么我不可以获得村集体经济利益分

红？”李佳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并分配 3000 元土地收益款。

然而一审判决书下来时，李佳

盯着它看了很久。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

集体组织可以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进

行集中投票等民主决议的方式，自

主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

配。在李佳这一案件中，该村组已

经通过民主决议的方式，商量好了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规

则，一致决定“外嫁的女性不能够

享受土地的收益款”，并形成了村

规民约，法院应当尊重村民的自治

意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村组

依村规民约将外嫁女排除在享受土

地收益款权益之外的行为不违反

法律，在认定李佳具备该村组集

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的同时，驳

回了李佳要求享受土地收益款的主

张。

李佳不服，决定上诉至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李诗韵

当村规民约的“民主决议”遭遇法律底线的刚性约束，当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碰撞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近日，永州的一起“外嫁女”
土地权益案，成为观察中国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一个微观切口——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万竹婷和她的同事们以“判决 + 调解”
的双轨路径，不仅改写了一纸败诉裁定，更在法与情之间探寻出一条让公平正义落地之路。

争议：被投票投掉的“成员资格”

刚性判决 + 柔情调解

“这是我们办理‘外嫁女’土

地权益案件以来，从未遇到的新

情况。”万竹婷接到案件后翻阅

卷宗时意识到这起案子的复杂

性。此前，永州中院曾审理过多

起“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但多

涉及政府征收土地后的补偿款分

配——那类案件法律适用相对明

确，“外嫁女”依法享有分配权已

成为司法共识。

但李佳案不同。争议焦点是村

集体自主经营集体土地产生的收

益，而非政府强制征收的补偿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规定，这部分收益可由村民

“自主决定”分配方式，这意味着

村民大会的“民主决议”似乎有了

更坚实的法律依托。

“自治的边界在哪里？民主的

底线在哪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刚

性条款，能否穿透村规民约的‘多

数决定’？”万竹婷在合议庭会

议上连续发问。

民二庭庭长王兰青回应：“这

个案子，我们要给出正确的社会价

值导向。判决不仅关乎李佳一个

人，更关乎所有‘外嫁女’的权益

保障。”

合议庭迅速组建：王兰青、万

竹婷、熊孝航三位法官带着同一

个问题——如何平衡村规民约中

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权与

“外嫁女”正当的土地权益？他们

决定：去村里走一趟！

反思：“外嫁女”土地权益案如何树立价值导向

从永州到李佳户口所在的村

组，车程两个小时。三位法官换下

制服，走进村庄。他们不想以“审

判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作为“倾

听者”，去理解这个村庄的逻辑，

也去发现被法律文书遮蔽的真相。

与李佳的多位邻居交流后，法

官们得知李佳婚后并未迁走户口，

且个人的承包地未被收回，仍以

原集体土地作为她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细节，让万竹婷在笔记本上重

重写下一行字：“完全属于该村组

集体组织的成员。”

而这次走访也让法官们看到了

另一个现实：村民们并非恶意针

对，他们只是困在一种根深蒂固的

观念里：“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

“外嫁女回来分钱，村里人怎么看”

……这些话语里，有对传统的盲从，

也有对“公平”的不当理解。

“判决可以一锤定音，但心结

不解，矛盾只会转移。”法官们意

识到，这起案子需要“判决 + 调解”

的双轨并进。

走访：在田野调查卷宗里读不到的细节

二审开庭时，合议庭的

审理思路逐渐清晰：村民自

治受法律保护，但自治的前

提是“依法”。

万竹婷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

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

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

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

权利的内容”。《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妇女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

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

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

“逻辑很简单：如果土地

被政府征收，外嫁女能获得

补偿；那么村集体主动经营

土地创造收益时，她的分配

权难道反而可以被剥夺？”

万竹婷说，“这是对法律体系

一致性的基本尊重。”

最终合议庭认定：该村

组以“外嫁”为由排除李佳

的分配权，违背法律规定，

于法无据。二审改判：支持

李佳享受 3000 元土地收益

款的诉求。

“我们自己村里的钱，已

经通过民主投票决定好了

怎么分，法院为什么要来干

涉？”判决宣布后，旁听席

上的村民们情绪激动。

为了平息大伙的不满，法

官首先肯定了村民自治是村

民依法管理本村事务的权

利，但始终强调自治的过程

和结果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

政策，不得侵犯村民的合法

权益。

庭审：法律条文与乡土逻辑的正面交锋

“李佳的户口在这里，地

在这里，医保在这里，不能

把她排除在外。”万竹婷和

王兰青用亲切的乡音劝说，“她

是你们看着长大的，这次争

的不是 3000 块钱，而是一个

‘理’字。”

万竹婷翻开《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把

法律术语翻译成土话：“国家

法律写得明明白白，男女平

等。咱们村要发展，要建设

法治乡村，就不能留着这些

老黄历。”

释法，是说清“为什么必

须这样判”；说情，是消解“为

什么偏偏是我们村”。就这

样，法官们交替上阵，法理

人情，层层递进。最终，村

民们理解了判决背后的深意，

和李佳一同走出了法庭。

“个案的正义是起点，不

调解：从“纸面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判决

用情、理、法守护她权益
记者手记

是终点。”万竹婷告诉记者，

近年来，永州中院针对“外嫁

女”及新生子女土地权益纠纷，

持续开展了“进社区、进乡村”

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用真实案

例讲透法律，用乡土逻辑传递

理念，让“男女平等”从法条

走进观念，让“外嫁女权益”

从争议变为共识。

2025 年 5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

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

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

各项权益。”

李佳案的判决，与这部新

法的立法精神遥相呼应。它昭

示：在农村，土地不仅是生产

资料，更是农民的社会保障；

而“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不

仅是财产问题，更是尊严问题、

生存问题。

案件结束后，法官收到了当事人送来的锦旗。

回望这起案件，永州三

位法官的“破局”之道或许

能为同类纠纷提供启示：

其一，司法要“走下去”。

如果仅仅坐在法庭里看卷宗，

那么李佳只是一个“外嫁女”

的抽象符号；只有走进村庄，

才能看见一个具体的人——

她的困境、她的坚持、她与

土地的联结。司法的权威性，

不仅来自法槌的敲响，更来

自对民间疾苦的深切体察。

其二，判决要“说得透”。

村民自治与妇女权益的冲突，

本质是传统乡土秩序与现代

法治价值的碰撞。法官不仅要

“判得对”，更要“说得通”——

用村民听得懂的语言，讲清

法律背后的价值逻辑，让败

诉方“输得明白”，让胜诉方“赢

得体面”。

其三，正义要“落得实”。

一纸判决可以确认权利，但

无法自动消弭隔阂。通过调

解修复社会关系，让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才能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追求。

从“败诉”到“改判”，从“对

立”到“和解”，李佳案的标

本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法治

的框架内，传统与现代可以

对话，权利与人情可以兼顾。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的“她权

益”，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

守护！


